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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稿将对中日图书馆界法制意识和经济意识试着从历史、社会现象、图书

馆现场的祝点等方面着手，以比较的手法揭示上述意识的形成。日本的图书馆工作由

于有强有力的法制意识所以能保持图书馆的稳定发展。中国图书馆工作中经济意识是

自友的、是自下而上发生的。所以图书馆能开展多样化服务。而中日两国的图书馆界

就需要互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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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急速发展和应用，社会取得了飞速发展。人们的意识也随

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图书馆工作逐渐向信息工作发展。在日本近两年来围绕

图书馆工作是以传统的读者服务工作为中心还是以情报传递为中心的争论不断，目前

仍在进行中。在中国留书馆杂志围绕图书馆的核心工作也在不断探讨，但是至今仍然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最近在网上有一种有趣的说法，"日本人将中国放在解剖台上，用显微镜放大几千

倍研究，可是在中国却没有一个象样的日本社会的研究机构，即使有也只是一些语法

以及风俗习惯的表面现象的研究。"确实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去过日本留学的，环顾周

围后，一定会有同感吧。

本稿将通过中国图书馆这一个别的文化现象，在与日本作比较研究的同时进行论

述。在研究中日图书馆工作中本人注意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中日图书馆界法制意识

和经济意识是呈对比的。即日本图书馆界在图书馆运营中，法制意识比较强而经济意

识比较差。中国图书馆界正好相反。因此，本稿对此现象试着从历史、社会、图书馆

现场的视点对意识的形成加以揭示。

要顺利进行图书馆工作就必须要有图书馆法或者图书馆工作条例的保障下展开活

动。而图书馆要想可持续发展，我认为首先得有法制意识。但是中国的自下而上的经

济意识的发达，促进了中国图书馆的服务多样化。因此本论文将对法制意识和经济意

识，通过事实，弄清楚形成的历史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2、圈书馆工作中法制意识的形成

法律制度是对人们日常行动的规范。图书馆的法律制度的形成是通过平常在国书

馆工作中有意识进行才能形成的，这也是法制意识的形成主要原因。

19世纪中期，欧洲一些国家为了促进图书馆的公共化，保证图书馆经费的固定来源，

加强图书馆管理，开始制订和颁布图书馆法。 1但8年美国马萨堵塞州议会通过在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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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市建立公共图书馆的法案是世界上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 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公

共图书馆法»，这是世界第一部使用税金运营图书馆的法律。

在日本早在 1899 年就颁布了"图书馆令\后于 1906 、 1933 年两次修订。此外还

公布了《图书馆规程»(1906) ，日本战败后，在美国的援助下。首先在 1947 年《国会围

书馆法»，以后 1950年与 1953年先后颁布了《图书馆法》与《图书馆法实施规则 »(1950) 、

《学校图书馆法»(1953)。美国援助重建日本的文化事业首先从囱书馆法的制定着手，从

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法律体系。

而中国也曾在 1910 年颁布了《京向国害信及以各省国害馆通行章程»，以后国民

党政权也制订了图书馆规则。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法律制度还得从 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诞生以后论述。不过，中国留书馆界的图书馆法律制度的形成不是依靠图书

馆法等法律体系，而是根据政府行政条例形成的。这种现象直到 1991 年的制作权法实

施以及与制作权法相关的法律相继出台，才有所改善。进入 21 世纪后，特别是加入

WTO以来，全国的法制意识高涨，国书馆界也开始急于制定重要的图书馆法， 2001年

中国图书馆法方案由文化部提交给全国人代会，正式成为立法研究项目。但是，至今

仍然没有正式发布。这种状况形成了中国图书馆的法律制度的特殊性。

中留 成

由上述的中国图书馆形成的特殊性法律制度，对图书馆界的法制意识的形成产生

了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的因书馆工作依据的不是图书馆法和著作权法，而是比较独

特的《图书馆工作条步。。法制意识的形成主要依靠制成的法律背景。中国的特殊的

法律体系的形成大大地影响了中国留书馆界法制意识的形成。

中国的图书馆法取得实质性进展是在 2001 年以后。当时有两个动态。 1) 是 2001

年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的制定启动;别是 2002年年初中国图书馆学会正

式设置图书馆法以及知识产权研究委员会。一方面图书馆理论界的法制研究也达到了

高峰。据调查， 1980年到 2004年在图书馆专业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有关图书馆法的论文

共计 800 篇，但是 2001 年到 2004年这4年中发表的论文就达到了 550 篇，几乎是前 20

年的 1 倍。不单单是量，在研究上、观念上都起了质的变化。 2000 年以后，学者们将

ω读者权益"改变成"读者权利"。也就是说，学者们主张读者权利是反映图书馆的根

本价值观。中国图书馆界的 u法制意识"的形成就是在进入 2000年以后萌芽的。不过

这儿提到的"法制意识"我认为仅是对因书馆法重要性的认识。所以还无法形成真正

意义上的法制意识。

3.1 ~哥书馆L作中 F 行政条例以及规定的制定

如上所述，现今的图书馆系统是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形成的。以最早由文化部在

1955 年发布的《关于改善和加强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为首， 1956 年高教部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图书馆实行条例(草案))、 1957 年由国务院发布了《全国图书

馆协调办法》。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商书馆系统，几乎一直沿用这 3个条例和办法。

文化大革命以后， 1982 年，文化部发布了《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1991

年中国科学院发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条例》、 2002 年教育部颁布《普通大学

图书馆规定(改订))。这 3 个条例被称为"三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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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国的地方图书馆工作条例，我认为离不开自 20世纪80年代已经形成健全的

4级图书馆网络的上海。北京市作为图书馆立法，只是在2001 年刚刚在北京人大作为

立法调查研究项目立项， 2002 年 7 月通过并实施《北京市图书馆条例》。

上海市早在文革后， 1987年 9 月 26 日就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上海市区县图

书馆管理办法»，这个"办法"一直实施到 1997 年， 1997 年 1 月 1 日经过修订重新发

布了新的创办法"取代了 1987 年发布的《上海市区县图书馆管理办法》。

总而言之，上述的上海和北京都是以行政条例和办法来代替图书馆法作为图书馆

运营的依据。那就是为什么培养不出图书馆员法制意识的真正原因。使大家养成图书

馆工作只要根据政府的行政指令就可以的意识。

3.2 中国的圈书馆法制定的瑰状

改革开放后，对外交往和交流日益频繁?发达国家的法治理念渗透到中国的各行

各业，特别是 20 世纪末，各国强烈要求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为了积极应对?中国在

1991年发布和实施了著作权法，以及著作权法相关的法律。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1

年 10 月实施了， «著作权法(修正案))，图书馆在现行法律内对数字资源的合理使用

空间变窄。图书馆的数字化、数字资源的利用、保存变得处处受制。出现了一些纠纷

也有媒体曝光。成了图书馆的热门话题。再加上加入WTO 以后，全国的法制意识空

前高涨。而图书馆界由于在著作权法的制定中几乎没有发声，所以急于制定图书馆法。

2001年中国图书馆法案由文化部向全国人代会提交，并成为全国人大正式的立法项目

被研究。为此，文化部的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图书馆处展开调查，首先作为立法经验参

考了 1982年发布的《省(自治区·市)国者悻工作条例》以及少数几个商书馆先进地

方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于 2001 年 4 月份制定虫中国的《图书馆法(草案))，然后

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于2002年上半年作了修改成为第二版的《图书馆法(草案吵。

第二稿的《图书馆法》共有八章 37 条。但是至今还没有正式颁布。

图书馆法的迟迟没有颁布，以及行政文件指导图书馆工作，使中国形成特殊的法

制体系，同时带来法制意识欠缺是不言而喻的。

3.3 爵

首先在中国商书馆界，还有一个意识问题，许多人认为著作权法应当对图书馆加

以限制。他们认为，为了发展经济，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开发先进技术，应该由著作

权法对图书馆工作加以严格限制。这是法制社会应该实施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应该在图书馆对著作权法的使用加以限制。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图书馆界没有意识到

要积极参与著作权法修订的直接原因。当然现在没有问题是因为中国人的法制意识还

很薄弱有关。但是现在没有问题不等于将来也没有问题。史何况，北京作家的上诉

件已经对数字图书馆以及数字图书馆服务和数据库服务产生了阴影。而且，大家在图

书馆工作中，都认为只要有图书馆法就足够了，因此忽视了著作权法，我认为是个大

错。

哥本围书馆界的法制意识

在日本，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工作都是依据战后的《图书馆法》进行的。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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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现在的所有图书馆工作都是依据战败后制定的图书馆法的(这个现象，我们也可

以在日方发表的演讲中了解到)。一直依法开展图书馆活动，日本图书馆界法制意识

深入人心。现在在日本图书馆界活跃的学者或专家，就是一般图书馆工作者对于图书

馆出现的问题，首先想到的依据是图书馆法。学术论文和行政制定图书馆政策，运营

图书馆等都会依据囱书馆法进行。比如最近在臼本成为热门话题的"制定管理者制

度

的原则。同时我认为这又与下面论述的经济意识相关。

另一方面，对于最近修订教育法，日本的图书馆界也是相当敏感。今年 3 月号的

《囱书馆界》已经刊登了一组"教育基本法与图书馆"的特集。由学者和留书馆专家

分别发表文章。日本图书馆界将教育基本法与图书馆结合在一起研究的理由是因为意

识到图书馆在法律上的定位是教育机构之故。因此非常关心。(在这次交流中我们也

能发现，)

图书馆援助商业活动的服务工作开展是在进入 21世纪，由日本公共图书馆推出的

一项新的服务。是为了向市民宣传，自 1970年在《市民的图书馆》一书中推崇的借阅

工作，向更高层次的"课题型"服务转换，以强调图书馆工作的专业性。是配合当前

日本行政改革中，要实行好的服务，即使收点费也可以的动态中行动起来的。当然它

受到了坚持图书馆法的免费原则的图书馆方面的激烈执抗。即使援助商业活动服务也

坚持免费。

中国商书稽的经济意识的形成

本人在4 月 6 日用日语关键词「国害结。〉搔济利益 J 在日语搜索网页上搜索后，竟

然没有命中一篇，后用「国苦奋宫利益 J ，也只命中了 3篇。可是用中文在 rgoogleJ 上

用「图书馆经济效益 J 检索后出现了约 375.000篇。再在清华同方中用同样的检索词后

也命中了 634篇。也就是说，在日本图书馆界基本上没有人从经济意识上考虑公共图

书馆经营。日本的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是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单位，经济上是

收支分开。收入直接进国库。另外，还有图书馆法中规定的免费原则也制约着图书馆

用经济意识来经营。

而在中国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图书馆，从一开始直到现在都是根据行政的政令、条

例等运营至今。特别在改革开放初级阶段，图书馆在有限的经费条件下搞活工作开展

新的服务，就需要开拓忠路，开展活动。

笔者在此，试着就中国图书馆界的经济意识分成 4个阶段来论述。这4个阶段分别

是:无经济意识阶段、产生 以文养文"阶段、引进市场经济阶段和回归图书馆理念

阶段。中国从解放到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建设 4个现代化时期为止，从事图书馆事业

的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基本上都没有经济意识。所以第一阶段，在这儿从略。

5.1 "IIA文莽文"的起摆在

新中国成立后大家对文化事业中参与经济和法律的意识都没有。大家认为文化事

业主要是宣传和教育作用。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个领域都获得飞快发展，但是要想发展文化事业，经费缺不够。 80年代初，当初图

书馆界主要是有技术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技术方面主要是从当初的以藏为主的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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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代意义的图书馆过渡，就是说，是从词架服务向开架服务发展。而在经费方面是

考虑如何在图书馆的预算经费外补充的问题。

1986 年的中央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

提到"国家要从政策上、资金上保证这些事业的发展，并且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支

持这些事业。"。于是，上海出现了几家由华侨资助建设的图书馆(包括大学图书馆。

比如交通大学的包兆龙图书馆 )0 1987 年由文化部、财政部和国家工商局发布和实施

的《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中，首次提到了"以文补文"。

这就是中国图书馆界开始产生经济意识的起源。以此为契机，中国的图书馆界广泛开

展起以现有图书馆资源为材料，开发有偿服务。比如，藏书目录的深入开发、讲座、

培训班等。使中国图书馆界的经济意识方兴未艾。这就是形成了 80年代后半 ~90年代

上半的"以文养文"阶段。

在这个阶段，在图书馆界对资料就是信息尚没有得到很大的认识。图书馆现场还

感到迷惑。因此，当时的开发与其说是由图书馆资料来进行，不如说是还停留在利用

了图书馆的设施阶段。各家图书馆还比较注重 μ三产企业"来进行改革开发和经济开

发的尝试。

5.2 市场经济机制引入盼段

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市场经济在全国各地的所有领域中广泛推行。这其实也是

"以文养文"的延长。 90 年代前期的上海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大家重新对社会

主义有了认识，就是清楚地被定住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初级社会主义。 1993 年 3 月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写进中国的宪法里。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如何提高图书馆的

资源的附加佳成为每一个图书馆人思考的问题。正如上面谈到的，图书馆的经营是依

靠政府的行政政令何条例来进行的，法制体系不完善，谈到图书馆经营，就好像是企

业经营一样，大家施展各种手法来引进市场经济开发各种产品。

1996 年 11 月 28 司发布 1997 年 1 月实施的《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 32 条

中发布了对有偿服务在规定。明确提到了收费服务。

公共图书馆时图书、报刊借阅实行免费服务。

公共囱书馆为读者收集专题信息，编写参考资料，提供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借

阅服务或者进行代查、代译、复印书刊资料等工作时，可以适当收取费用。具体收费

标准由市文化局会同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另行规定。

到了 90年代后半，知识经济这一新的形式出现。图书馆界为了紧迫形势，出台了

全新得知识管理概念，即，为了使图书馆拥有的资源有效且最大限度(包括经济效益)

地用活。中国囱书馆界的经济意识达到了顶峰。

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世界，数字图书馆服务被提到最迫切的议事日程。图

书馆如何不被大浪卷走，乘风破浪前进是图书馆界关注的热点。因此，就有利用先进

技术制作附加价值高的数字图书馆的资源数据库，提高服务，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

益。中国的图书馆界纷纷自主开发各种有偿产品来提高服务。

5.3 圈书馆理念的回!如

进入 21世纪后，在中国又有了新的变化。北大的李国新教授对清华同方的期刊全

文数据库作了一个调研。中国的图书馆界在 2000 年以后法制意识有了一个质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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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近2、 3年来，围绕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的信息公开、保障体制、知识自由和图

书馆制度、公共商书馆的公共性以及目标展开了研究。学者们将"读者权益"改成了

"读者权利"。也就是说，主张"读者权利"是商书馆法的根本价值观。图书馆也注重

为制定图书馆法、强调读者服务的方针等。

吴建中博士在 ({21 世纪图书馆新论》里提倡， 21 世纪的图书馆，为了起到社会性

作用，应该是传递社会信息资源的中心，终身学习的中心、文化娱乐中心。也就是说，

图书馆自身已经意识到社会利益来开展工作，是回归到图书馆原来的理念上。

图书馆专家以及学者说，图书馆的经济利益不是靠提供有偿服务来获得，而是最

大眼皮满足读者利益，由此产生社会利益、教育利益和经济利益，就是最大的经济利

益。

作为上述的理论或理念的具体表现，在上海图书馆坚持图书馆的常规化服务必须

坚守免费原则，为消除信息鸿沟，在因特网网上展开知识导航站服务。这个知识导航

站集中了馆所的精英，同时还聘请上海的三大系统图书馆的专家做网上咨询员。同时

联合美国纽约公共商书馆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员，共同在虚拟世界里回答

现实问题。而在上海图书馆内还开展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参考咨询人员的积极

性。将上海图书馆的服务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在中国的图书馆界获得非常高的

评价。而这些服务都是免费进行的。同时，发挥一线工作的馆员制作了许多知音读者

免费查找服务各种资料的数据库，放在馆所的网站上服务。这体现了图书馆免费原则、

消除信息鸿沟的作用和理念。

哥本 馆界为什么 萌生经济意识

在哥本由于行政改革意在节约经费。但是留书馆法、原则以及法制意识之故，使

得即使引进民间资本参与经营的手法，也因为无法使用囱书馆资料来赢利。因此，承

包的民间企业和资本就很少参与o 行政改革步伐在图书馆界无法加快。最近的改革引

进的制定管理者制度是一项经济效益优先的制度。日本学术委员会指出，如果该制度

在图书馆界扎根的话，围书资料的采集、保存、调研等基础业务就会逐渐疏远。对人

才的培训也会带来障碍。因此，该制度在图书馆开展缓慢。受到商书馆界的各方面的

执制。

在日本公共商书馆中没有一个人会考虑、经济利益，因为日本的公共图书馆的收入

要进国库。而且有图书馆法规定的免费原则，因此经济意识在日本图书馆界是很难萌

芽的。比如2006年 8 月 25 日的《新闻赤旗》报在一篇题名为"图书馆的心得调整方针

东京都教委引进有偿服务"中如此报道。

"市立图书馆馆长等批判道，"引进有偿服务是违反图书馆法的免费原则精神。是

制造读者间的信息鸿沟。押

可是最近与中国相反，由于经费开支的日益减少，也出现了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

考虑有偿服务来展开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7、最终论点

从上述的图书馆界的法制意识和经济意识的论述中可以了解到，要使图书馆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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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法制意识是绝对不可缺的。我们可以从自本的图书馆工作由于有了围书馆法

的保障，同时，强有力的法制意识也保持了图书馆的稳定发展，即时遭遇到经济不景

气，政府缩减了图书馆经费仍然能够稳步发展中可以得到启示，图书馆稳定而可持续

发展离不开图书馆界的深入人心的法制意识。

经济意识对图书馆经营是好还是坏，尚无定论。中国的特有的社会背景中，中国

的图书馆人随着形势的变化，诞生出无限的创意，从"以文养文"到 u市场经济的导

入

其实臼本图书馆界也存在经济意识。只不过，这些经济意识是由管理图书馆的行

政发动的。比如 ω制定管理者制度"就有非常强烈的经济意识，该制度就是在运营图

书馆中，用最小的经费获得最大效益的设想。但是受到图书馆法的制约。因此很难使

图书馆服务上一层次。也就是说，法制意识太强容易使服务有点僵化。另一方面，在

中国，其经济意识来源于圈书馆界白发的拉行 o 是自下而上发生的。它使留书馆能开

展多样化服务。但是它的缺点在于不太稳定。随着中国图书馆界对法制意识的重视，

就可以在图书馆理念的指引下持续发展。

当然，如果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经济意识不是什么坏事。特别，当读者从图书

馆服务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时?同时也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因为经济是社会利

益的基础，而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就是当前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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